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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法判解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當事人提出文書之義務 

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勞上易字第38號民事判決 

 

【實務選擇題】 
 

關於文書提出義務之規定，下列敘述，何者正確？ 

(A) 當事人於訴訟程序中曾經引用第三人所持文書時，該第三人負有提出義務 

(B) 商業帳簿之內容涉及當事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，如予公開，有致該當事人

受重大損害之虞者，當事人得依規定拒絕提出 

(C) 法院調取機關保管或公務員執掌之文書，倘關涉職務上應守秘密之事項，應

得該監督長官之同意 

(D) 第三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者，法院得審酌情形認當事人關於該文

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

答案：C 
 
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按「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，將發放工資、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、工

資總額等事項記入。工資清冊應保存五年。」、「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，並

保存五年。」、「前項出勤紀錄，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。勞工向

雇主申請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，雇主不得拒絕。」，勞基法第23條第2項、第

30條第5項、第6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「勞工請求之事件，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

置之文書，有提出之義務。」、「文書、勘驗物或鑑定所需資料之持有人，無正

當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，法院得以裁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；於必要時

並得以裁定命為強制處分。」、「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第一項之命者，法院得

認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。」，勞動事件法第35條、第36條第1項、第4項分

別定有明文，其立法意旨為工資清冊及出勤紀錄應屬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1項第5

款之文書，爰於第35條明定雇主有提出該文書之義務，第36條未特別規定部分，

仍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二編第一章第三節關於證據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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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爭點說明】 

一、為貫徹當事人訴訟資料使用平等原則，以達審理集中化之目標，是有擴大當

事人提出文書義務範圍之必要，因此於八十九年民事訴訟法修正時，擴大文

書提出義務。而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四條之規定，就下列文書當事人有

提出之義務： 

(一) 該當事人於訴訟程序中曾經引用者。 

(二) 他造依法律規定得請求交付或閱覽者。 

(三) 為他造之利益而作者。 

(四) 商業帳簿。 

(五) 就與本件訴訟有關之事項所作者。 

二、但為顧及如提出文書後，因文書公開而致第三人或當事人權利受損，為保障

當事人或有利害關係第三人之隱私權或營業秘密，是規定第二項如前五款之

文書內容涉及當事人及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，如予公開，有致當事人或

第三人受重大損害之虞者，當事人得拒絕提出，但法院為判斷其有無拒絕提

出之正當理由，必要時，得命其提出，並以不公開之方式為之。 

三、當事人違反文書提出義務，舊條文之制裁僅止於法院得認他造關於文書之主

張為正當。然而證據偏在型訴訟，如公害、醫療糾紛案件，舉證人無法表明

文書之具體內容，是條文修正為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，法院

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。但為避免

發生誤認，應於裁判前給當事人有辯論之機會，保障當事人訴訟程序上之權

益 

【相關法條】 

民事訴訟法第344條 

 


